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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称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１７，６００

万元至

－１５，６００

万元

１１，１８４．１６

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３０６

元至

－０．１１５８

元

０．０８３

元

＊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所在主要区域市场产能过剩，需求不旺，水泥产品价格同比下降；在

建工程陆续投产，产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单位产品成本、费用同比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２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分红派息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方案时间未超

过两个月，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０７１

，

９６２

，

９２９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

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０５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２７５

元，权益

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

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６７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２２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３３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８０４

北京中商华通科贸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５３２

北京世纪国光科贸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１

、联系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祥云路北四条

２０８

号

２

、咨询联系人：周剑军、张天骄

３

、咨询电话：

０１０

—

５７３９１９５１

４

、传真号码：

０１０

—

５７３９１９５１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

证券简称：粤高速

Ａ

、粤高速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９

、

２００４２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盈利

：３９３７

万元–

７０８７

万元 盈利

：１５７４８．３６

万元

同比下降

５５％—７５％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０３１

元

—０．０５６

元 盈利

：０．１３

元

同比下降

５５％—７５％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进行的佛开高速公路谢

边至三堡段扩建工程于

２０１２

年底完工，并结转为固定资产。该扩建工程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份开始计提折旧且相关的借款利息停止资本化，导致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

的营业成本与财务费用增幅较大； 该扩建工程完工后收入的增长额不能弥补

成本费用的增长额，导致公司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降幅较大。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尚未反映九江大桥停止收费事项 （详见本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发布的《重大事项公告》）对本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

况的影响。 鉴于本公司就九江大桥停止收费后涉及的相关问题仍在与广东省

国资委等部门进行协调， 关于九江大桥停止收费事项对本公司经营状况和财

务状况的影响将待相关问题落实后进行评估。 敬请投资者留意。

上述业绩预告为公司初步测算，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

予以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七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５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９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二）业绩预告类型：

√

同向大幅下降

（三）业绩预计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约

６９．０７％－７９．３８％

盈利

：

９７００

万元

盈利

：

约

2000-30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０４６９－０．０７０３

元 盈利

：

０．２２７３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受国家经济形式的影响，河南地区水泥市场需求不旺，区

域内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水泥及熟料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致使公

司报告期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下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预告数据是公司的初测数据，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中期报告中

详细披露，公司的制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１

证券简称：银基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进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接到控股股东沈阳银

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基集团）通知，银基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

股

９８０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８５％

）进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进行约定购回式交易的情况

交易时间 参与交易的股东

参与交易的证券公

司

证券数量

（

股

）

购回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银基集团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９，８００，０００ １

年

二、股东进行约定购回式交易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交易前持有股份 本次交易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银基集团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１９８，００９，２６７ １７．１５％ １８８，２０９，２６７ １６．３０％

三、其他相关说明

１

、上述交易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

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

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

、本次交易待购回期间，标的股份对应的出席公司股东大会、提案、表决等股东或持

有人权利，由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证券”）按银基集团的意见行使。

３

、本次交易待购回期间，标的股份产生的相关权益（包括现金分红、债券兑息、送股、

转增股份、红利、红息或新增股份等）归属于银基集团。

４

、购回期满，如银基集团违约，德邦证券按照《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

办法》的相关规定处置标的股份。

特此公告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３

证券简称：东凌粮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约

８０８％

盈利

：３３０．３６

万元

盈利

：

约

30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１１

元 盈利

：０．０１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上半年公司加强对库存的管理，加快库存周转，库存周转率比去年同期有

所提高；同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及收益，降低运营成本，资金运营的收益相

对于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

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０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３０％

–

２５０％

盈利

：１５，６６５

万元

盈利

：51，700

万元

-54，8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３０

元–

０．３２

元 盈利

：０．０９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主要原因说明

公司梅县荷树园电厂三期于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投产，公司产能扩张，营业收入

同比增加；同时公司抓住市场形势变化，加强成本控制，原材料价格较去年同

期有所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后进行的预计， 未经审计机构审

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７

证券简称：津滨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４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

２．

预计的业绩：亏损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万元

）

－１３０００

———

－１１０００ －４７４３．６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８０４

———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９３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因公司现有项目开发周期原因，导致公司全年可竣工结算项目集中在本年度第

三、四季度，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内可确认的收入很少，引起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出现

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经公司初步核算，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９

证券简称：西南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３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６８０

，

６８６

，

４９４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及来源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７

日，原重庆长江水运股份有限公司（系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身）重大资产出售暨新

增股份吸收合并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新增股份共计

１

，

６５８

，

９９７

，

０６２

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非公开发行登记手续，并在相应的限售承诺期内均未上市流通。 其中，上述有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中限售承诺期为

５３

个月的共计

６８０

，

６８６

，

４９４

股股份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限售期满并上

市流通。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完成后，上述因重大资产出售暨新增股份吸收合并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所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即全部实现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４１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股本由此增至

２

，

３２２

，

５５４

，

５６２

股，此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上市

流通，除此之外，本公司股本未发生其他变化。

三、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除限售承诺期限之外，无其他上市特别承诺。

四、本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

６８０

，

６８６

，

４９４

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

剩余限售股

数量

１

重庆渝富资产经

营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

（

注

）

６８０

，

６８６

，

４９４ ２９．３１％ ６８０

，

６８６

，

４９４ ０

合计

６８０

，

６８６

，

４９４ ２９．３１％ ６８０

，

６８６

，

４９４ ０

注：“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系由原“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更名而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６８０

，

６８６

，

４９４ －６８０

，

６８６

，

４９４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６８０

，

６８６

，

４９４ －６８０

，

６８６

，

４９４ ０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Ａ

股

１

，

６４１

，

８６８

，

０６８ ６８０

，

６８６

，

４９４ ２

，

３２２

，

５５４

，

５６２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

，

６４１

，

８６８

，

０６８ ６８０

，

６８６

，

４９４ ２

，

３２２

，

５５４

，

５６２

股份总额

２

，

３２２

，

５５４

，

５６２ ０ ２

，

３２２

，

５５４

，

５６２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第八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１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四季收益债券

（

场内简称

：

工银四季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４８０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

、

《

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

》

的有关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０５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５２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１１２

，

０５５

，

７１２．４４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６９

，

８１０

，

０００．００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２９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第八次分红

，

２０１３

年第三

次分红

注： 本次收益分配为本基金成立以来第八次分红，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次分红。

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０５

日的可分配收益为基准，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派发红利。分

红方案为按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０．２９０

元。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１８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１９

日

（

场内

）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１８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１９

日

（

场内

）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２２

日

（

场外

）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

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为现金红利

，

无红利再投资事项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财政部

、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

注：

１

、现金红利发放日（场内）为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１９

日，现金红利发放日（场外）

为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２２

日。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权益分派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１８

日）暂停本基金跨系统

转托管业务。

２

、根据《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规定，本次收

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

３

、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

风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资收益。

４

、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调整至

１

元初始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

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５

、咨询办法

①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

②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６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以当面送达、电

话、传真、邮件的方式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四楼

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当出席的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的董事

９

人，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现场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张益胜先生主持，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张益胜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薛晓民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１

、张益胜、薛晓民、吕桂霞、蔡孟杰、孙晓波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张益胜先生为

主任委员。

２

、孙晓波、吕桂霞、毕建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孙晓波先生为主任委

员。

３

、刘权、孙晓波、于培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刘权先生为主任委员。

４

、吕桂霞、刘权、梁志齐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吕桂霞女士主任委员。

以上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薛晓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任期与第五

届董事会同期，简历详见附件。

五、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

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李铁军、李方荣、蔡孟杰、李国君、尹笠佥、刘建明为

公司副总经理，毕建涛为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聘期三年，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同期，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李铁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任期与

第五届董事会同期，简历详见附件。

李铁军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０４３５－６２３６００９

传真：

０４３５－６２３６００９

电子邮箱：

ｊｕｎ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ａ．ｃｏｍ

联系地址：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

１７－２０

号

七、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

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姜永华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任期三

年，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同期，简历详见附件。

八、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秘书提名，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丁富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同期，简历详见附件。

丁富君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０４３５－６２３６０５０

传真：

０４３５－６２３６００９

电子邮箱：

ｄｆｊ１０１０＠ｓｉｎａ．ｃｏｍ

联系地址：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

１７－２０

号

九、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将部分超募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提供了所

需流动资金。 该方案的实施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预计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２７５

万元。该方案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该方案有利于实现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详

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十、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民生证券关于益盛药业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七月十一日

附件：

１

、张益胜：男，

１９５６

年

６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集安市精铸厂

厂长、集安市就业局副局长、集安制药厂厂长、集安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同

时兼任集安市益盛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长、吉林省集韩生物肥有限公司董事长、集安市益盛永泰蜂业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张益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８５

，

７８５

，

０４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８８％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张益胜先生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薛晓民：男，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集安制药厂研

究所所长、副厂长、集安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益盛药业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薛晓民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

，

６３０

，

４０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９％

，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３

、李铁军：男，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工程师。 曾任集安制药厂财务科

长、集安制药有限公司财务部长，益盛药业董事、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李铁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

，

８８５

，

９５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８５％

，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４

、李方荣：男，

１９５５

年

３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集安制药厂技

术员、集安制药厂副厂长、集安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生产总监。

李方荣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

，

４８１

，

５１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２％

，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５

、蔡孟杰：男，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任珠海丽珠集团业务员、东

北办主任、华东区经理；广东中瑞医药有限公司华南区经理、副总经理；江苏济川制药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步长集团营销中心副总裁、神州制药执行总经理、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副院长；北京

中证万融医药投资集团集团董事、副总裁、营销中心总经理。现任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兼营销总监。

蔡孟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６

、李国君，男，

１９６０

年

３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集安制药厂技

术科科长、集安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长助理、

监事会主席，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工程总监，同时兼任吉林省集韩生物肥有限公司董事。

李国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

，

９９６

，

９４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６％

，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７

、尹笠佥：男，

１９６０

年

７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集安制药厂技

术科科员、技术科科长、厂长助理、副厂长、集安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研发总监。

尹笠佥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

，

５６４

，

２３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６％

，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８

、刘建明：女，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执业药师。曾任集安

制药厂植物化学研究室主任、集安制药有限公司植化室主任、益盛药业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现任本公

司副总经理兼技术总监。

刘建明女士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６

，

２６２

，

２０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３７％

，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９

、毕建涛：男，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政工师。曾任中国农

业银行集安市支行会计、信贷员；集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稽核员、科员、业务科长；吉林省农村信用社联

合社驻通化办事处信贷资金科科长、综合业务指导部部长。 现任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兼财务总监。

毕建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１０

、姜永华：男，

１９５７

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集安制药有限公司提取车间主任、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提取车间主任、企管部部长、审计监察部部长，现任本公司内部审计部部长。

姜永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１１

、丁富君：男，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本公司证券部职员，现任

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丁富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６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以当面送达、电话

的方式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向各监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

议应当出席的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的监事

３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全体监事共同推举的肖波华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肖波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二、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公司使用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和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也没有损害股东利益；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同意公司使用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６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盛药业”或“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召开了第五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就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总额及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９４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７６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３９．９０

元。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１０１

，

２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３９

，

２２１

，

１７２．２１

元， 超募资金总额为

７６２

，

８９３

，

７７２．２１

元。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

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２

，

６００

万元归还银行贷款，

７

，

０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公

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

司增资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７

，

５１４．５７

万元对集安市益盛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本次会议同

时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７

，

０００

万元暂时性

补充流动资金，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已将上述

７

，

０００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

＜

非林

地栽参扩建项目

＞

的议案》及《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

＜

人参饮片加工项目

＞

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

金

４２

，

３３８．６０

万元用于投资建设“非林地栽参扩建项目”及“人参饮片加工项目”。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入股集安市

永泰蜂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同时使用超募资金

２１５８．２４

万元投资入股集安市永泰蜂业有限责任公

司。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已将上述

５

，

０００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继续使用超募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已将

上述

５

，

０００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与中国

农业银行集安市支行签订了《中国农业银行理财产品认购

／

申购委托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３５００

万元，购

买该行“本利丰天天利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截至目前，公司未安排使用的剩余超募资金为

１１１

，

７７９

，

６７２．２１

元。

二、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鉴于公司发展需要和经营规模的逐步扩大，产品研发及原材料采购等资金的投入越来越大，本着股

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所需资

金的前提下，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需求，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该方案有利于实现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

常进行的情形，也没有损害股东利益，预计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２７５

万

元。

三、相关承诺内容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并承诺在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

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使用期满后，公司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以本次超募资金中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将部分超募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性补充流动

资金，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提供了所需流动资金。该方案的实施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有助于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从内容和程序上，该方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该方案有利于实现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没

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使用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

会认为：公司使用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也没有损害股东利益；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

成本。 同意公司使用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四）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关于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核查意见认为：益盛药业本次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经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符合公

司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

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的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行为，并承

诺在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使用期满后，公司将上述资金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基于上述意见，本保荐机构对益盛药业使用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事项表示无异议。

五、 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民生证券关于益盛药业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十一日


